附件二： 
考试须知
一、考试当天必须按规定的时间（5月12日 下午14：30开始）入场，考试开始15分钟（即上午14：15）后，禁止入场。入场时考生须左手持身份证，平视摄像头，以便人脸识别，进行考试。

二、任何书籍、笔记、资料、报刊、草稿纸以及各种无线通信工具（移动电话）、电子记事本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不得带入考场，一经发现，将按违规处理，成绩无效。

三、考试过程中请保持摄像头开启无遮挡状态并对准正脸，本次考试全程录像。有以下情况系统将自动结束考试：

1.考试未识别到考生人脸超过一分钟；

2.考生离开摄像头照射区两次；

3.如有中途替考系统将自动识别人脸，结束考试。

四、本次考试采取随机分配试卷的方式发放，考生只能在规定做答的位置书写或答题。不按规定要求做答的，一律无效。

五、考生应自觉遵守考试纪律，诚信应考，拒绝作弊行为，保持良好考试秩序。实施作弊行为一经发现将按违规处理取消成绩。

六、试题在考试期间仍属秘密材料，任何人不得拍摄、不得上网、不得向考场外泄露，违者将按学校有关规定严肃处理。

